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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众参与整体情况概述 

本次公众参与调查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

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规定要求，采用网上公示、刊登报纸、张贴

告示三种方式进行。 

建设单位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相关内容，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在彭州信息港官

网上进行了第一次网络公示，因建设项目名称变动，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再次在四川在

线官网上进行了第一次网络公示，之后于 2021 年 9 月 7 日在四川在线官网上进行了第

二次网络公示，同期委托新闻媒体在成都日报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和 2021 年 9 月 10 日

上对项目有关事宜进行了报纸公示。在第二次公示以及报批本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同时

设置了纸质报告书的查阅场所。 

本项目首次公示、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均未接到任何单位和

个人对本工程提出异议和反对意见。公众调查结果说明本项目的建设能够得到当地人民

群众和企业的支持。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根据国家生态环境部于 2018 年 7 月 16 日发布的《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规定要求，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在彭州信息港官网上进

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因建设项目名称变动，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

在四川在线官网上再次进行了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 

公开内容包括：1）建设项目概况；2）项目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3）环境影

响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4）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5）征求公众

意见的主要事项；6）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本项目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满足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

要求。 

2.2 公开方式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采用网络公开的方式，于 2021 年 5 月 17 日在彭州信息

港官网上进行公示。彭州信息港官网设有专栏用于公示公告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进程和内容，因此在彭州信息港官网上进行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要求。 

公示网址： 

https://www.pengzhou.tv/info/info_632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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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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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因建设项目名称变动，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在四川在线官网上再次进行了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四川在线官网设有专栏用于公示公告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进程和内容，因此在四川在线官网上进行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

法》要求。 

公示网址： 

https://sichuan.scol.com.cn/dwzw/202108/58265097.html 

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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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补充公示） 

2.3 公众意见情况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网上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均未接到任何单位和个

人对本工程提出异议、建议和反对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环评报告书初稿编制完成后，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9 月 7 日将第二次环境影

响评价相关内容在四川在线网站进行了10个工作日的网络公示，并在葛仙山镇普红村、

葛仙山镇楠杨社区、葛仙山镇文林村、隆丰街道九龙村、隆丰街道集贤村、丽春镇长廊

村、丽春镇东风村的公示栏进行了张贴公示。同期委托新闻媒体于 2021 年 9 月 8 日和

2021 年 9 月 10 日在成都日报上对项目有关事宜进行了第一次、第二次报纸公示。 

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内容包括： 

（一）建设项目概况； 

（二）环境质量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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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预测概述； 

（四）污染物防治措施； 

（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要点； 

（六）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事项； 

（七）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八）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九）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及联系方式； 

（十）公告说明。 

本项目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

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的规定要求。 

3.2 公示方式 

采用网络公开、刊登报纸、张贴公告三种方式进行公示。 

3.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2021年9月7日在四川在线网站上进行了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的公示。

四川在线网站设有专栏用于公示公告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程和内容，因为在

四川在线网站上进行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公示网址及相关公

示截图如下： 

公示网址： 

 https://sichuan.scol.com.cn/dwzw/202109/58272533.html 

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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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3.2.2 报纸 

建设单位同期委托新闻媒体于2021年9月8日和2021年9月10日在成都日报上对项

目有关事宜进行了第一次、第二次报纸公示。本项目的报纸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要求。项目报纸公示内容见图3-2和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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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报纸公示照片（9 月 8 日） 

 

图 3-3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报纸公示照片（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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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21 年 9 月 7 日在葛仙山镇普红村、葛仙山镇楠杨社区、葛仙山镇文

林村、隆丰街道九龙村、隆丰街道集贤村、丽春镇长廊村、丽春镇东风村的公示栏进行

张贴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项目张贴公示见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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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张贴照片 

3.2.4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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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未采取除网络、报纸、张贴之外的其它公众参与方式。 

3.3 查阅情况 

本项目纸质的第二次环境影响评价全文的查阅场所设置于建设单位中国石油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西南油气分公司的彭州气田(海相)开发项目部（四川省彭州市天彭大道456

号幸福大院）。目前无公众对查阅场所进行纸质征求意见稿全文的查阅。 

3.4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首次网络公示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均未接到任何单位和

个人对本工程提出异议、建议和反对意见。 

4、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本项目未采取除网络、报纸、张贴之外的其它公众参与方式。 

5、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由于在首次网络公示和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建设单位及环评单位均未接到任何单

位和个人对本工程提出异议、建议和反对意见，因此无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6、报批前公开情况 

6.1 公示内容及时限 

本项目建设单位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于 2021 年 9 月 23 日

在四川在线网站公开了拟报批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 

报批前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内容包括： 

（一）《川西气田产能建设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本）》； 

（二）《川西气田产能建设项目（重新报批）公众参与情况说明》。 

《川西气田产能建设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前公示本）》未包含

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依法不应公开内容的拟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本。本

项目报批前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

部令第4号）的规定要求。 

6.2 公示方式 

采用网络公开的方式进行公示。 

6.2.1 网络 

建设单位于2021年9月23日在四川在线网站上进行了报批前环境影响评价的公示。

四川在线网站设有专栏用于公示公告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程和内容，因为在

四川在线网站上进行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公示网址及相关公

示截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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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网址： 

https://sichuan.scol.com.cn/dwzw/202109/58290444.html 

公示截图：

 

 

图6-1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批前公示 

6.2.2 其他 

本项目未采取除网络之外的其它公众参与方式。 

7、其他 

川西气田产能建设项目（重新报批）的环境影响评价纸质资料及电子版资料已存

档备查。 

8、诚信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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